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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
 

 

沪环办〔2023〕30 号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做好环境信息依法披露 
系统填报及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生态环境局，上海化工区管委会、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

管理局、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，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主

体企业： 

为贯彻落实《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》《企业环境

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》和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》

要求，规范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，发挥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

功能，加强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协同管理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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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范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工作 

（一）各区生态环境局每年３月底前确定本行政区域环境信

息依法披露主体企业名单，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主体企业（以下

简称披露企业）是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的责任主体，应当建立环境

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制度，企业负责人和企业环保机构负责人应当

切实履行生态环境管理责任，对依法披露的环境信息真实性、准

确性作出书面承诺。 

（二）披露企业应当规范披露工作规程，明确工作职责，建

立准确的环境信息管理台账，妥善保存相关原始记录，科学统计

归集相关环境信息，认真审核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推送的披露数

据，确保准确性。 

（三）披露企业应当依法、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披露

环境信息，涉及国家秘密、战略高新技术和重要领域核心关键技

术、商业秘密的环境信息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；涉及

重大环境信息披露的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请示报告。 

二、完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填报 

（一）市生态环境局设立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（上海）

（以下简称披露系统），按照政务服务事项“一网通办”要求，

实现用户统一身份认证和系统登录。并充分利用现有企业环境监

管相关信息系统，整合数据资源，及时向披露系统推送依法披露

内容信息，避免企业多头采集、重复填报。 

（二）披露企业应当按照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》

编制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（以下简称年度报告）和临时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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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（以下简称临时报告），并及时登录披露系

统进行填报发布。年度报告填报发布时间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3 月

15 日，逾期关闭。临时报告填报发布全年开放，不关闭。 

（三）披露系统按年度报告设置各项公开内容，属于重点排

污单位、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、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

的，按照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》年度报告要求公开

各项环境信息，企业未产生办法规定的环境信息的，可以不予披

露。 

（四）披露系统按临时报告设置各项公开内容，披露企业应

当按照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》临时报告要求及时公

开环境信息。披露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以临时报告的形式，

对已披露的环境信息进行变更，并说明变更事项和理由。 

（五）市、区生态环境局和各管理委员会加强企业环境信息

依法披露培训，通过建立业务微信群、技术支持热线等方式，为

披露企业提供业务和技术咨询，为披露企业填报的数据提供技术

维护和服务。 

三、建立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协同管理 

（一）披露系统设立管理平台，各区生态环境局、各管理委

员会要及时汇集披露企业名单，并根据要求报送和调整，市生态

环境局要及时审核并上报部级管理平台。披露系统要不断完善功

能设置，实现进度管理、年度情况报送、数据管理、数据交换等，

为创新生态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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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披露企业名单由各区生态环境局依法确定，企业名单

动态更新并及时向社会公开，名单中企业有中央企业、市管企业

及生产地址涉及其它区等情况的，各管理部门应协同管理，积极

配合，在数据推送，信息共享等方面为企业披露信息提供便利。 

（三）市、区生态环境局加强沟通，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做好

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的行业监管工作，并将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

情况及监督执法结果等信息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、金融信用

信息基础数据库等。鼓励行业协会指导会员企业做好环境信息披

露。 

四、加强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公开和宣传 

（一）市、区生态环境局依托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，

在政府网站全面、集中公布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内容，为社会

公众提供企业环境信息查询服务。 

（二）市、区生态环境局和各管理委员会加强企业环境信息

依法披露宣传工作，提高企业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，将环境信息

依法披露纳入企业信用管理，及时公开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情

况及监督执法结果等信息。 

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

2023 年 2 月 9 日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2 月 10 日印发 


